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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持续激励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落实企业出资100万元以上科研项目纳入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体系政策，规范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管理，根据《广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修订形成《广西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20〕59号）自2020年实施以来，对规范自治区本级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管理、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深化和自治区科技计划管理体系改革优化，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构建定位清晰、管理规范、激励有效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体系，推动自筹经费项目与财政资助项目协同发展，拟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形成本《办法》。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十四条，在保留原管理框架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定位、分类体系、管理流程、经费使用、验收要求、激励约束等内容，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一条至第四条，主要包含制定目的、项目内涵与分类等内容。第一条强调“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激励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目标。第二条明确定义自筹经费项目为“单位自筹全部经费、经科技厅批准备案”的科技计划项目，明确自筹经费项目标识为“广西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纳入广西科技计划项目范畴。第三条将项目分为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自筹经费项目和非基金类自筹经费项目两类。第四条分别明确两类项目的成果特征与形式，突出基础研究的创造性与可转移性，以及产业化研究的可转化与经济效益，明确重点支持企业出资100万元以上的项目。
（二）第五条至第九条主要是规范项目管理流程。明确项目通过“桂科管”系统申报、评审专家组成、备案公示等程序。设立备案数量上限：自然科学基金类不超过上年度同类新备案项目数的5%，非基金类不超过10%。强调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组织实施，需签订任务书与经费承诺书。提出“科技厅抽专家，牵头单位付费”模式，缓解财政工作经费压力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科技计划程序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明确验收时限、验收结论分类，并规定自筹经费支出低于80%或未足额落实的不予通过。逾期未申请验收的，予以撤销备案。
（三）第十条至第十一条主要是建立激励与衔接机制的内容。对组织实施财政资助项目绩效突出的单位，在自筹经费项目备案中予以优先支持。除本办法特殊规定外，全过程管理参照《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执行，实现与财政项目管理的有效衔接。
（四）第十二条至第十三条主要是明确解释权与施行安排。规定本办法由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试行办法《自治区本级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20〕59号）同时废止。施行前已备案项目按原规定管理，确保政策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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